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 年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及確保教職員工生之工作安全衛生，特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訂定本計畫書。 

二、實施期限：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年 12 月 31 日止。  

三、範圍：本校實驗室、實習場所（工廠）、餐廳、精密儀器中心、污水處理廠、實驗室有

害廢棄物暫存區（以下簡稱實驗場所）內之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計畫項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測定。 

(五)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事項。 

(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七)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十一)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四)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五)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五、實施細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執行安全觀察。 

2. 執行實驗場所安全風險評估。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管理、定期檢查及維修。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1. 執行危害通識計畫書。 

2. 持續更新危害標示。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測定：定期實施作業環境測定、飲水機水質檢 

驗。 

(五)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事項：與廠商合約需簽訂安全衛生承諾書。 

(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修訂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 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員實施自動檢查。 

2. 環安人員不定期現場巡視。 

(八)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參加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防火管理人員、急救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等 

相關安全衛生訓練。 

2. 辦理環安委員會委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辦理新進及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4. 自衛消防編組暨防護團訓練。 

5. 辦理輻射防護管理相關教育訓練。 

6. 針對供應商/承攬商辦理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個人防護具的維護、新購與管理。 

(十)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 實施新生/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及異常追蹤輔導。 

2. 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含特殊檢查、輻射作業定期檢查）及異常追蹤輔導。 

3. 辦理健康促進及疾病防治管理等活動（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辦理）。 

(十一)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定期維護更新校內網頁，並進行安全衛生 

資訊宣導。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 

1. 修訂緊急應變計畫。 

2. 舉辦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定期申報職業災害統計資料。 

2. 意外/虛驚事故調查。 

(十四)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 統計各系所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紀錄。 

2. 彙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3. 管理各系所實驗室教育講習紀錄。 

(十五)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定期召開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環安委員會）會議。 

2. 實驗場所廢棄物貯存與清運管理。 

3. 工作守則增修與訂定。 

4.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六、計畫時程：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止。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測定：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事項：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七)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詳如自動檢查計畫期程表（附件一）。 

(八)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詳如教育訓練表（附件二）。 

(九)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107 年 3 月至 107 年 11 月。 

(十一)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107年 5 月至 107 年 11 月。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四)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五)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定期召開環安委員會會議：107 年 1 月、4 月、9 月、12 月。 

2. 實驗場所廢棄物貯存與清運管理：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工作守則增修與訂定：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4.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詳如職業災害防止計劃表（附件三）。  

七、實施方法：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實驗場所負責人及環安人員將可能造成安衛影響之環境考量面進行全面審查 並

對以往及現時安衛管理績效加以檢討與評估。 

2. 實驗場所負責人及環安人員應不定期至實驗場所觀察操作人員作業情形，如有 

發現不安全行為或狀況時，應立即提出糾正或改善。 

3. 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於設計實驗時，應評估實驗內容之安全性，降低實驗場所之 

危害。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管理：各單位應詳實紀錄所屬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及數量，由環安單位彙 

整並建立清單，據以管理。 

2. 檢查：依法令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各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依自動檢查計畫要 

求實驗室人員進行相關檢查，並於檢查完畢後詳實紀錄檢查情形。檢查 

紀錄需實驗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簽核以示負責，且相關檢查紀錄依法 

令規定須予以保存 3 年。 

3. 異常：實施檢查、檢點時，發現機械、設備或器具異常，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 

要措施，並報告單位主管。必需待機械、設備或器具恢復正常後，方可 

繼續使用。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及環安人員應依本校危害通識 

計畫書內容規定辦理，執行與督導實驗場所危害物通識及標示。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測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實施作業環境 

測定，每半年測定一次，委請具環境測定資格之廠商執行，藉此了解本校實驗場 

所作業環境是否屬於安全範圍，以落實校園實驗場所安全。另依飲用水管理條例 

第 12 條辦理飲用水水質採樣及檢驗測定，每季測定一次，確保飲用水合乎法規 

規定，以落實校園用水安全管理。 

(五)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事項：務必要求承攬廠商簽訂安全衛生承諾書， 

另法規規定工程案須具安全衛生維護費用，宜編列至預算中。 

(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各實驗場所負責人應自行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規 

範及管制實驗場所內人員及設備操作事宜，並經由環安委員會審核通過，環安組 

得提供協助指導。 

(七)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本校自動檢查依 107 年自動檢查計 

畫表辦理，實施內容請詳閱自動檢查計畫期程表（附件一）。 

(八)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本校每年定期辦理新進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時間至少 3 小 

時以上。 

2. 本校每年定期辦理自衛消防編組及防護團等訓練。 



3. 對輻射作業相關人員實施防護及預防之相關訓練。 

4.依照本校人員設置情形，定期指派參加防火管理人員初訓（每兩年 8 小時）、急救

人員（每三年 3 小時）、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每兩年 6 小時）、環安委員會委

員（每三年 3 小時）教育訓練。 

5. 視本校環境、能源及安全衛生等需求，派員參加合格教育訓練機構辦理之各項作 

業主管、操作或專責人員訓練，訓練合格且取得證書後，方可從事相關作業或操

作相關設備。 

6. 為加強供應商及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理供應商/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由各實驗場所負責人自主管理個人防護具，維持其清潔及勘用

性，可視需求向環安組提出個人防護具新購/汰換，由環安組協助統購。 

(十)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 新進學生於入學報到後，參加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辦理之體格檢查，並且針對檢查

報告異常者進行追蹤輔導，檢查資料由衛保組保存。 

2. 環安組協同衛保組舉辦在職員工之健康檢查： 

（1）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2）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3）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健康檢查資料皆由個人保存，環安組保留參加紀錄，並協請衛保組針對檢查報告

異常者進行追蹤輔導。 

3. 視需要辦理每年在職員工之特殊健康檢查，檢查資料由個人保存，環安組保留數

據資料，並協請衛保組針對檢查報告異常者進行追蹤輔導。 

(十一)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不定期蒐集安全衛生相關新知及新修正法規

等，利用校內網站宣導周知。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 

1. 本校定期修訂緊急應變組織及計畫內容，以符合實際運作現況。 

2. 本校定期依計畫內容辦理緊急應變演練，演練後視需要修正使之更臻完善。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定期申報職業災害統計及虛驚事故統計，並依發生職業災害或虛驚事故，研擬改

善對策，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2. 本校實驗場所發生意外事故時，由實驗場所負責人調查事故原因及擬定改善策 

略，環安組給予必要協助。 

(十四)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 

(1) 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每月 5 日前由各單位上網填報相關資料後，再由環安組

進行統計，並依教育部規定，每月 10 日前上網申報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2)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查核：環安組不定期至各實驗場所進行安全衛生管理查

核，查核後將彙整相關缺失予實驗場所負責人，並要求實驗場所負責人依建議

事項儘速改善，再擇期至實驗場所進行安全衛生管理複查。 

(3)  教育部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度：依教育部指定之查核項目（一般性、 化

學性、生物性、物理性、輻射性等）進行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查核， 並將

查核結果上網登錄教育部指定網站。 

2. 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   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本校自 92 年迄今失能傷害次數均保持零次，擬持續推

動計畫以繼續保持零災害紀錄。 

(2) 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要求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依法令規定定期 實施



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並紀錄，且對於所屬機械及設備進行定期檢查。 

(3) 校園環安評鑑：本校每三年一次之環安評鑑均獲得優等，擬持續保持並 努力

推動各項計畫以朝向獲得特優的目標。 

3. 安全衛生績效管理及評估制度：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訂定目的為降低安全衛生風險、預防及減少職業災害、持

續改進安全衛生績效，建立符合 PDCA 的系統 架構及符合本校所訂之政策及確實

達到校園永續發展之目標。 

(十五)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環安委員會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規定，每 3 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2. 實驗場所廢棄物管理：依本校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辦理，實驗場所廢棄物待產出 

至一定量後，轉貯存於本校有害廢棄物暫存區，並定期委由合格清運公司業者 

清運至合格之廢棄物處理廠進行處理。 

3. 本校安全衛生管理運作應依工作守則內容辦理，定期檢視內容之合宜性，必要 

時應做適當修正。 

4. 每年年底於環安委員會會議中提出下一年度之職業災害防止計畫表。  

八、本計畫經環安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 年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期程表（107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 
 

 

項 

次 

 
自動檢查項目 

 
實施頻率 

 
實施單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升降機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營繕組 

             

 
每月 1 次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2 

衝剪機械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機械系 

             

 
衝剪機械作業檢點 作業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3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各單位 

             

 
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 拆卸、改裝或修理時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4 有機溶劑作業檢點 作業前 電機系、精儀中心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5 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營繕組              

 
6 電焊機裝置作業檢點 作業前 機械系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7 

一般車輛定期檢查 每季 1 次  
事務組 

             

    
一般車輛作業檢點 作業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8 

乾燥設備(烤爐、加熱爐)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精儀中心 

             

 

乾燥設備(烤爐、加熱爐)作業檢點 作業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9 

空壓機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 1 次  
各單位 

             

 
空壓機設備作業檢點 作業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 年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期程表（107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 
 

 

項 

次 

 
自動檢查項目 

 
實施頻率 

 
實施單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 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 作業前 各單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11 緊急救護器材及藥品補充更新 每年 1 次 環安組              

 

12 沖身洗眼設備定期檢查 作業前 各單位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13 輻射設備劑量監測/申報 五年 1 次 環安組              

 
 

14 

餐廳衛生檢查 每月 1 次 事務組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瓦斯作業檢點 作業前 事務組             依自訂檢查表執行 

             

15 電氣/消防安全定期檢查 每月(日)
註 

1 次 各單位 
            註實驗場所每日依自 

訂檢查表執行 
            

 

16 消防設備定期檢修/申報 每年 1 次 環安組 
            委託合格檢修公司

辦理相關檢修 
  

 

17 

污水處理廠定期維護保養 每年 1 次  
環安組 

             

  
污水處理廠機械設備操作維護 每月 4 次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表 
 

 
編號 

 
課程名稱 

 
訓練目的 

 
人 
數 

 
時 
數 

 
師 
資 

預計實施月份  
上課日期 

 
預算編列情形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上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暨民防團隊常年訓練實施計 

畫 

依消防法規定，每年進行兩 

次演練 

 

50 

 

4 

 

內訓 
     

V 

         
0 

 

2 

 

防火管理人在職教育訓練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規定，防火管理人每三年至 

少應接受講習訓練一次。 

 

25 

 

8 

 

外訓 
          

V 

    

3,200 

 

3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第 16 條規定，新進人員需 

接受教育訓練三小時 

 

50 

 

3 

 

內訓 
          

V 

    

2,400 

4 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依消防法規定，每年進行兩 

次演練 
50 4 內訓 

         
V 

   
0 

 

簽核流程：製表人製表→單位主管確核→管理代表審核→校長核准 
 

製表人： 單位主管： 管理代表： 校長： 
 

 

 

 

 

 

 

 

 

 

 

 

 
 

保存期限：3 年 表單編號/版本：EN-02-005-01/R.1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 

或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健全安全衛 

生管理組織 

1.健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體系及架構 

配合組織或專責人員 

之變動報備行政院勞

動部新北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 

 
環安組 

             

    

2.建立年度環安委員會之 

委員名冊 

當然及推選委員名冊 

之建立及聘用 

人事室、 

環安組 

             

    

3.變更環安委員會名冊 
依有變動的委員修正 

名冊 
環安組 

             

            
 

 

 

 

 

 

 

 

 
 

二、加強安全衛 

生管理 

1.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 

全衛生管理規章修訂 

配合組織及實際現況 

調整 

環安委員會、 

環安組 

             

    
 
2.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將核定之守則公告， 

E-mail 至各單位實驗 

場所參照遵守執行 

 
環安組 

             

    

3.自動檢查計劃 
由各單位依照計劃內 

容實施 

各單位、環安 

組 

             

            
4.依據危害通識計畫之規 

定定期更新資料（危害物 

質清單、標示、MSDS） 

由各單位依照計劃內 

容實施 

各單位、環安 

組 

             

            
5.實施職業災害調查與統 

計 
按月實施 

各單位、環安 

組 

             

            
6.召開環保暨安全衛生委 

員會 
按規定 3 個月召開乙次 

環安委員會、 

環安組 

             

    
7.訂定（修訂）各適用場所 

機械儀器設備之標準作業 

程序 

按各機械儀器設備製 

作手冊，訂定（修訂） 

標準作業程序 

 
各單位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 

或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加強安全衛 

生管理 

8.資源性廢棄物管理 每月實施 環安組              
            

9.原物料使用量、事業廢棄 

物管理 

每月 5 日及月底前以網 

路申報原物料用量、廢 

棄物暫存量及產出量 

 
環安組 

             

            

 
10.實驗室化學品管理 

每月針對實驗室化學 

品進行使用管理及並 

上環安管理系統填報 

各單位、環安 

組 

             

            
 
11.環保署空水廢毒 EMS 

系統資料庫管理 

申報之系統資料庫資 

料管理及依各單位提 

報之原物料及廢棄物 

辦理 

 
 

環安組 

             

            

12.污水處理廠排放許可證 

資料管理 

代操作廠商依據排放 

許可證之申報資料，操 

作污水處理廠 

 
環安組 

             

            

13.實施各系所實驗室、實 

習工廠及施工地點之安衛 

稽核 

 
不定期檢查 

營繕組、各單 

位、環安組 

             

            
 

 

三、充實並加強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新進及實驗場所等教職 

員、學生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每年辦理一次新進人 

員/學生教育訓練 

人事室、各單 

位、環安組 

             

  

 
2.安全衛生相關訓練 

依各單位實驗場所人 

員變遷的實際需要，適 

時派遣人員受訓 

環安組、各單 

位 

             

            

3.環保相關教育講習 不定期專題演講 環安組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 

或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三、充實並加強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4.實施全體教職員生消防 

演習及訓練(含緊急應變) 

每年至少 1 次，配合防 

護團常年訓練計畫辦 

理，並邀請地區消防隊 

到場協助實施 

 
 

環安組 

             

  

 
5.供應商/承攬商教育訓練 

針對校內長期配合之 

供應商/承攬商進行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組 

             

  

   

 

 

 

 

 

 

 
 

四、設備維修、 

檢查與保養 

1.消防設備定期申報檢查 每年實施 1 次 環安組              
  

2.高低壓電器設備定期檢 

查 

每月實施 1 次，每半年 

保養 1 次 

營繕組、機電 

承包商 

             

            

3.中型升降機定期檢查 每月實施 1 次 
營繕組、機電 

承包商 

             

            

4.熱水器及飲水機定期檢 

查 
每月實施 1 次 

營繕組、環安 

組 

             

            
5.高壓氣體容器或鋼瓶作 

業檢點 
每 3 個月實施乙次 各單位 

             

    
6.一般適用場所作業前檢 

點 
每日作業前實施 各單位 

             

            
7.特殊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危害人員健康裝置之定 

期檢查 

 
每月定期檢點 1 次 

 
各單位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7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 

或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四、設備維修、 

檢查與保養 

8.承包商施工作業安全檢 

點 
每日作業前實施 

營繕組、承包 

商 

             

            
 

 

 
五、加強醫療保 

健 

1.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按法令規定實施 
環安組、衛保

組 

            
 

  

2.實施在職人員特殊作業 

健康檢查 

 
按法令規定實施 

機械系、精密 

儀器中心、環 

安組 

             

 

3.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 按法令規定實施 
人事室、衛保 

組、環安組 

             

            

六、事故再發生 

防止對策 

1.案例宣導 
透過網路或課堂加強 

宣導案例 

各單位、環安 

組 

             

            

2.個人防護具檢討使用 課堂上加強宣導教育 各單位              
            

 

 

 

 

 
七、其他各種安 

全衛生活動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 

衛生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安全衛生相
關法令的執行，並以網 
路公告或 E-mail 郵件 
通知 

 
 

環安組 

             

            

 
2.溝通工作安全意見，改善 

安全衛生 

應即時接納實驗作業
場所安全衛生反映意 
見及建議，並立即疏導 
與解決 

 
 

環安組 

             

            

3.張貼各種宣導標誌海 

報，促進安全警覺 
張貼明顯處所 環安組 

             

            
 


